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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取消和调整
33个罚款事项

将带来哪些影响？
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
罚款事项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取消
调整与企业和群众生
产生活关系密切的33
个罚款事项。

行政处罚与民生
利益息息相关。此次
取消调整的罚款事项
包含哪些内容？将给
我们带来哪些影响？
记者带你一起了解。

A【哪些罚款事项被取消调整？】 》》》

B 【取消的罚款事项将如何监管？】 》》》

C 【调整的罚款事项有什么考虑？】 》》》

D 【如何规范监督罚款的设定和实施？】 》》》

根据《决定》，此次取消罚款
事项16 个，包括：工业和信息化
部2个、教育部2个、住房城乡建
设部5个、中国人民银行3个、国
家林草局1个、国家邮政局1个、
国家疾控局2个。

调整罚款事项 17 个，包括：
工业和信息化部 1 个、应急管理
部 1 个、国家新闻出版署 13 个、
国家疾控局2个。

《决定》还明确了这些罚款

事项的名称、设定依据、处理决
定和替代监管措施等内容。

比如，在取消的罚款方面，
取消对父母或者监护人经教育
仍拒绝送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就
学行为的罚款，替代监管措施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有关规定进行监管。

在调整的罚款方面，对未
经 批 准 从 事 音 像 制 品 出 版 、
制 作 、复 制 业 务 或 者 进 口 批

发 、零 售 经 营 活 动 等 行 为 的
罚 款 ，将 调 整 罚 款 数 额 的 计
算方式。

“ 罚 款 不 是 目 的 ，只 是 手
段，要通过罚款等处罚预防、纠
正和惩戒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
行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
序，保护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
益，不得违法实施罚款，更不得
为了罚款而罚款。”司法部有关
负责人说。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取
消罚款事项并不意味着不管了，
对于这些事项，有关部门要严格
落实监管责任。

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变更监
管方式或者主体，通过信息化手
段进行监管。比如，对粘贴伪造
的进网许可标志行为的罚款，将
进网许可标志由原来纸质标签改

为电子标签，并进行网上监管。
另一方面是通过“双随机、

一公开”等方式进行事中事后监
管，发现经营主体存在不符合规
定的行为，督促其及时改正、完
善管理制度。比如，国务院已取
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认定，
所以这次取消相应罚款事项，对
未取得资质从事工程造价咨询

活动等行为，通过“双随机、一公
开”等方式进行监管。

此外，对其他法律法规有规
定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监管，
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
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适用警
告、通报批评、暂扣许可证件等
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确保过罚
相当。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调
整的17个罚款事项，主要是通过
下调罚款数额、将直接处以罚款
调整为逾期不改正再罚款等方
式进行。

一是严格依据上位法，调整
罚款数额。比如，对个人和单位
违法占用、拆除、损坏地震监测
设施等行为的罚款，根据上位法
的规定，下调对个人的罚款数额

上限，上调对单位的罚款数额上
限。

二是严格区分违法行为的
情形，修改罚款数额的计算方
式，确保过罚相当。比如，对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印刷经营活
动等行为的罚款，实践中违法
情形差别较大，执法中可能造
成过罚不当，因此，根据违法
情节调整罚款数额计算方式，

同时取消 1 万元的罚款起罚数
额。

三是严格落实让执法既有
力度又有温度的要求，将直接处
以罚款调整为逾期不改正的再
罚款。比如，未按规定链接备案
管理系统网址的行为，社会危害
程度不大，通过责令改正能够予
以纠正的，可不再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再罚款。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司
法部正在研究起草规范监督罚
款设定和实施的政策文件，加强
顶层设计，不断规范监督罚款的
设定和实施。

这位负责人说，研究制定规
范监督罚款设定和实施的政策文
件，就是为了进一步规范监督罚款
的设定和实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
映强烈的乱罚款、“以罚增收”“以

罚代管”“逐利执法”等问题。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

云认为，《决定》进一步清理了不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
求的罚款事项，从制度层面为优
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更为有力的
保障和支撑，能够进一步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创造更加
宽松、更加自由的经营氛围。

“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的监

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
方向。政府不仅要关注行政处
罚，而且要及时制止和纠正各类
行政违法行为，更应当积极采用
预防性措施，通过‘互联网＋监
管’‘双随机、一公开’等监管方
式，督促企业、个人规范经营、合
法经营，及时遏制违法苗头。”余
凌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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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辟谣“按工龄退休”
退休标准到底是什么？

近期，有宣称“将根据个人工作年限来确
定退休年龄”的文章在社交平台传播，引发关
注。多省份人社厅发布声明辟谣：文章和相关
内容均为虚假信息。那么，我国的法定退休政
策是怎样的？工龄是否影响养老金？养老金
的计算模式是什么？

国家统一规定的退休政策是什么？

近日，多地有文章称“人社厅决定从2024年1月1日起推
行按‘工龄退休’的政策”，还有相似内容的文章、截图在少数
微信群、朋友圈、自媒体等渠道传播。一时间，“推行按‘工龄
退休’的政策”引发热议。

对此，山东省人社厅、河北省人社厅、四川省人社厅、河南
省人社厅相继紧急发布声明辟谣称：文章和相关截图内容为
虚假信息，当地严格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退休政策，不存在网
传将按“工龄退休”的情况。

那么，国家统一规定的退休政策是什么，与工龄有关吗？
南开大学养老与健康保障研究所所长朱铭来介绍，我国

采取法定退休年龄制度，跟工龄有关系，但没有直接的关系。
国家规定：

男性无论是企业职工还是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公务人员
都是60岁退休；女性在企业退休分成55岁、50岁两档，从事
管理工作的人一般 55 岁退休，工人可以更早一点，50 岁退
休。朱铭来表示，这个标准很长一段时间作为退休的基本规
则。“不是工作满多少年之后就可以自动退休，是按照法定退
休年龄来确定的。”

河南省人社厅表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经几十年，
自197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对退休
制度做出明确以来，各省均按照国家统一的退休政策执行，绝
不会出现某一省份单独调整退休政策的情形。

工龄与养老金多少有关系吗？

在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前，职工养老实行单位退休制度，由
退休前所在单位根据职工连续工龄计算退休费，由单位负责
发放。工龄越长，退休费计发比例越高，可达到本人原工资的
90%。

199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通知》，确定了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
保险新模式。朱铭来介绍，养老金缴费一般是单位缴费与个
人缴费结合。

一部分钱划到统筹基金里，用来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
金；而个人账户采取积累制，即个人账户缴费多，相应拿到的
养老金就多，个人账户按照工资比例提取，跟个人工资水平有
关。总的来说，缴费年限越长、缴费基数越大，退休后领取的
养老金就越多。

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养老金遵循什么标准？

根据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
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
的，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有人只注意到“累计缴费年限15
年就可以领取养老金”，却没有注意到需要达到退休年龄。

朱铭来解释称，“满15年只是有资格享受养老金，但不能
领取。不过如果已满15年，即使之后不再缴费，到60岁时也
能够享受到养老金，只是养老金水平会比较低。”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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